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369號

原      告  李忠憲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洪梅芬律師

            王紹雲律師

            李政儒律師

            涂欣成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營業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明舜  

訴訟代理人  呂承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於民國113年11月5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3,078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妥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持有原

告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聲請本院113年

度司票字第2905號准許本票強制執行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

定）主張票據權利，然原告否認被告對系爭本票之債權存在

等情，為被告所否認，顯見原告就系爭本票之債權債務關係

之存否，即有主觀之不明確，足致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

存在之法律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於本院認原

告之主張為有理由時，並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加以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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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自有即受本件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要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即原告配偶林怡伶於民國104年1月1日向訴外人李

慶木盤讓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重測前為臺

南市○○區○○段00000地號，下稱932-3地號）土地上之

阿娟檳榔善化分店（下稱系爭檳榔攤）經營，並設立小丸

子商行與李慶木簽約。林怡伶受讓系爭檳榔攤時，電錶

（下稱系爭電錶）已安裝於店內牆上，林怡伶均按被告寄

送之繳費通知單繳納電費。被告於111年6月22日派員至系

爭檳榔攤稽查後，竟稱有不詳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續

鉤或電壓線上，致系爭電錶計量失準之違規用電情事，要

求原告至被告處說明，然被告主管不採信原告說明，要求

原告簽具承認違規用電、應給付追償電費新臺幣（下同）

1,218,571元予被告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並要

求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向原告訛稱如嗣後經查明原告

確實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原告系爭本票，原告認被告為

公營事業單位，遂同意被告主管之要求。

（二）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3款規定，須有損壞或改變電

度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

其失效不準之行為，始構成違規用電。被告係以原告涉嫌

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接續鉤或電壓線上，導致電錶計量失

準，構成違規用電情事，告發原告涉犯詐欺、竊盜罪嫌，

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427號檢察官不起

訴處分書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刑案），查明原告並非

更改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則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

關係即原告有違規用電之侵權行為顯不存在。原告既經系

爭刑案查明未改裝電錶違規用電，則被告對原告無債權存

在甚明。被告不守承諾，原告獲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後，

被告不僅未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甚持系爭本票聲請本票

強制執行，要求原告不存在之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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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爭檳榔攤負責人為林怡伶，電號00000000000（下稱系

爭電號）之繳費義務人為訴外人張喆巽，兩造間顯無用電

契約關係存在，且被告就追償之1,218,571元，其計算方

式、計算期間、各期金額均未提出證明。原告僅為善意第

三人，單純根據被告寄發之繳費單繳納電費，難認有何不

法，被告追償電費之對象應是造成被告受有電費計算失準

而財產損害之侵權行為人李慶木等語。

（四）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

三、被告則以：

(一)原告簽署系爭本票為票據債務人，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

權不存在時，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主張原告與執票人即被

告間有抗辯事由存在，仍應由本票債務人即原告負舉證責

任。

(二)原告係系爭電號之用電人，被告於111年6月22日派員稽查用

電狀況時，發現原告涉嫌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接續鉤或電壓

線上，導致電錶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之情事，原告於同

年7月12日出於其自由意志簽立分期繳納陳情書及系爭切結

書，承認系爭電錶計量失準已構成違規用電之事實，且願意

以分期繳納方式償還應給付之追償電費，追償電費計算單亦

明確記載追償電費之計算方式、計算期間及分期繳納金額，

其中分期繳納方式係將應追償款項之總額1,218,571元，分

為34期，第1期應於111年7月13日繳納63,571元，而後自111

年8月起至114年4月止，每1期應於每月10日前繳納35,000

元，同時原告亦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用以擔保系爭切結書

分期款項之履行。詎原告在111年7月13日給付第1期款項63,

517元後，便遲至112年6月14日再繳納第2期款項35,000元予

被告，之後就未再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如期繳納追償款，原

告對被告以系爭本票所擔保之系爭切結書第3期至34期款之

債權仍存在。縱系爭本票無效，被告亦得持系爭切結書請求

原告給付追償電費，足證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原告簽立系爭切

結書之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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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僅表明「難認被告（即原告）有更改電

錶之情事」，就刑法竊電及詐欺得利之犯罪嫌疑不足而為不

起訴處分。然電業法第56條規定之實際用電人有違規用電之

事實，與刑法規範之行為人是否構成竊電行為，乃屬二事，

原告遽以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主張其並未構成違規用電情

事，顯然誤解法律上之規範。電業法第56條規定之立法理由

已明示實際用電人不論是否為破壞電錶之行為人，亦不論是

否為用戶或非用戶，基於善良管理之責即負有償還電費之

責，原告既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即負有償還電費之責等

語。

(四)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本

院卷第85頁）：

（一）原告自104年1月1日起，係位於932-3地號土地上系爭檳榔

攤、系爭電號之用電人。

（二）被告對原告提出之詐欺、竊盜刑事告訴，業經系爭刑案為

不起訴處分。

（三）原告於111年7月12日簽立分期繳納陳情書、系爭切結書、

系爭本票，願意以分期繳納方式償還應給付之追償電費1,

218,571元。

（四）原告於111年7月13日給付第1期款63,571元、112年6月14

日繳納第2期款35,000元予被告，之後就未依系爭切結書

約定如期繳納追償電費。　

五、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

卷第86頁）：

　　系爭本票債權是否存在？即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

在，有無理由？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係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

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

票擔保，系爭刑案已查明原告並非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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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行為人，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即原告有違規用電之

侵權行為不存在，被告對原告即無債權。又兩造間無用電契

約關係，且被告就追償1,218,571元之計算方式、計算期

間、各期金額均未提出證明，被告追償電費之對象應為李慶

木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抗辯。經查：

（一）按事實為法律關係發生之特別要件者，在消極確認之訴，

應由被告就其存在負舉證之責任。在其他之訴，始應由原

告就其存在負舉證之責任（司法院院字第2269號解釋意旨

參照），此為一般確認之訴之舉證原則。惟按票據債務人

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

抗執票人。然發票人究非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

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此觀票據法第13條本文之反面解釋即

明。又「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執票人不負證明關於

給付之原因之責任，如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

於惡意或詐欺時，則應由該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最高

法院64年台上字第1540號民事判例參照）。再按「票據乃

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

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

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

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

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

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

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

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

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

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最高法院97年度台簡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是基於票據之無因性，原則上應由票據債務人就其簽發票

據之原因，負舉證責任，除非在執票人主張票據係因票據

債務人借款而簽發交付，而票據債務人亦不爭執票據係因

雙方間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而簽發交付，惟僅以並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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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借款，消費借貸契約尚未成立置辯之情形，始例外由執

票人就借款已交付之事實，負證明之責。故票據債務人如

否認執票人主張之票據原因關係存在，並另提出其他原因

關係之抗辯時，基於票據之無因性，自應由票據債務人就

其所抗辯之票據原因關係，負舉證責任。即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簡上字第8號民事判決亦同此見解。

（二）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的原因關係為原告有違規用電情

事，但系爭刑案已查明原告並非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

侵權行為人，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即不存在，被告對

原告無系爭本票債權云云，既與被告所辯原告為系爭電號

之用電人，依電業法第56條規定，即負有償還電費之責。

原告簽立分期繳納陳情書、系爭切結書及系爭本票，同意

以分期繳納方式償還應給付之追償電費，被告之系爭本票

債權自仍存在等語不符，參照前段說明，自應由原告對其

主張之前開原因關係，即被告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

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

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等情，負舉證之責，原告主張依

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79號民事判決，應由被告就所

抗辯之原因關係負舉證責任云云，要無可採。

（三）原告主張被告向其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

返還系爭本票，系爭刑案已查明原告並非更改系爭電錶之

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及其本票

債權不存在云云，雖據原告提出系爭本票裁定、系爭刑案

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對林怡伶即小丸

子商行113年核定稅額繳款書影本各1件、張喆巽之電費繳

費通知單（繳費憑證）影本3件為證，且被告不爭執其形

式上之真正。惟查上開證據均無從證明原告主張被告向原

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

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等情為真

實，亦無法證明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係以其有違規用電處理

規則第3條第3款規定之情事或原告為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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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侵權行為人為原因關係，則系爭刑案雖經檢察官認定

李慶木確曾更改系爭電錶提供證人即系爭檳榔攤隔壁麵攤

店（下稱隔壁麵攤店）老闆林秀琴用電，被告告訴原告涉

嫌竊電及詐欺得利等罪嫌不足而予原告不起訴處分，業經

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刑案卷查對無誤，且有系爭刑案檢察

官不起訴處分書1件在卷可稽，亦僅能證明原告非更改系

爭電錶之犯罪行為人，尚難以此認定原告即無簽發系爭本

票之原因關係存在。原告就其主張之系爭本票原因關係既

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信為真實。

（四）況查被告於111年6月22日至系爭檳榔攤實地進行用電調

查，原告之配偶林怡伶在場，系爭電號之用電戶名雖為張

喆巽，但用電人為原告，因此被告人員出具記載包括：系

爭電號、用電戶名張喆巽、原告為用電人及其身分證字

號、出生日期、電話與通訊處、用電地點為932-3地號土

地、用途為系爭檳榔攤及隔壁麵攤店之燈、「本戶涉嫌加

裝電子零件於電壓接續鉤或（電壓線）上，導致電錶計量

失准，構成違規用電事實」、「用戶同意稽查人員進入屋

內清點用電設備，並且願意依規定繳交追償電費。用戶簽

章：」等字樣及被告人員調查結果之用電實地調查書予在

場人林怡伶時，林怡伶即在上開用戶簽章處及下方處簽名

確認。嗣原告於同年7月12日出具陳情書表明：「一、依

據貴公司台南區處稽字第111195號繳款通知書陳情。二、

本人因遭不明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連續鉤(或電壓線)

上，使電錶計量失准，構成違規用電事實，需繳付追償電

費共計新台幣1,218,571元整。因目前景氣不佳經濟困

難，懇請貴公司准予分期繳費。此致台灣電力公司台南區

營業處　陳情人：李忠憲……」等語；原告並於同日出具

系爭切結書載明：「本户(電號：00-00-0000-00-0)因違

規用電，應給付追償電費新臺幣1,218,571元整，第1期應

繳63,571元，預計於111年7月13日繳納。餘款新臺幣1,15

5,000元，切結分33期繳納，每期35,000元，自民國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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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起至114年4月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繳付，並開立本

票2張，經雙方同意於全數繳清日始退還全部之本票，且

任何一期逾期未付清，即視為本票全部到期，願無條件接

受停電及負法律上之責任，如因停電而造成損失，概由本

人自行負責，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本案追

償電費共分34期繳清)此致台灣電力公司台南區營業處　

立書人:李忠憲……」等語；被告於同年6月22日製作之追

償電費計算單已載明其對原告追償電費之計算期間、計價

金額、追償電度及電錶賠償款等，共1,218,571元，原告

並依用電戶名張喆巽之被告繳費通知繳納第1期追償電費6

3,571元等情，亦有被告提出之台灣電力公司用電實地調

查書、追償電費計算單、繳費憑證（證明聯）、原告陳情

書、系爭切結書影本各1件在卷可憑，且原告除爭執上開

追償電費計算單為被告自行計算之外，對被告所提其餘上

開書證均不爭執其真正（見本院113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筆

錄，本院卷第72頁、第73頁），原告並自承其為系爭電號

之用電人（見本院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

85頁），可知系爭電號之用電戶名雖為張喆巽，但原告及

林怡伶均向被告表明原告方為實際用電人，且原告確實知

悉系爭電錶乃「遭不明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連續鉤

(或電壓線)上，使電錶計量失准，構成違規用電事實」，

原告始遭被告追償電費，原告並同意給付被告要求之追償

電費1,218,571元，僅請求被告讓其分34期給付，系爭切

結書並承諾原告簽發系爭本票為擔保，如原告有任何1期

逾期清償，系爭本票及上開追償電費之分期債務即視為全

部到期，原告願無條件負擔法律上之責任。堪認原告簽發

系爭本票予被告時，確實知悉其原因關係並非原告有違規

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3款規定之情事或原告為更改系爭電

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益證原告主張被告向原告訛稱

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

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等情，乃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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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不足採信。

（五）原告雖另主張兩造間無用電契約關係，且被告就追償1,21

8,571元之計算方式、計算期間、各期金額均未提出證

明，被告追償電費之對象應為李慶木云云。惟查原告已自

承其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且出具系爭切結書承諾願意分

期給付被告要求之追償電費1,218,571元，有如前述，原

告嗣並繳付第1期及第2期之追償電費予被告，為兩造所不

爭執，則原告自不得事後再爭執被告計算系爭追償電費不

當。至原告是否為系爭電號之名義人或兩造間有無用電契

約，核不影響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及系爭切結書向被告承諾

負擔追償電費1,218,571元之責任。是原告上開主張，仍

無可取。

（六）又查原告既無法證明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如其上開主張而

已不存在，且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被告追償原告因不明

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連續鉤(或電壓線)上，使電錶計

量失准之違規用電行為受有利益之電費補償及原告出具之

陳情書與系爭切結書，已如前述，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

因其原因關係不存在而不存在云云，自無可採。再查原告

於111年7月13日給付其同意之追償電費第1期款63,571

元、112年6月14日繳納第2期款35,000元予被告，之後就

未依系爭切結書約定如期繳納追償電費，為兩造所不爭

執，依系爭切結書之承諾，原告對被告所負系爭本票及上

開追償電費之分期債務即視為全部到期，原告應對被告負

擔法律上之責任，被告自得依據系爭本票或系爭切結書，

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之追償電費，則被告持系爭本票聲請系

爭本票裁定行使其票據權利，自屬合法有據。原告主張系

爭本票債權對其不存在云云，要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依原告主張之內容及現存卷證，均無從證明原告

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真實，難認原告已盡舉證

之責。是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及其債權均不存在云

云，自屬無據。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之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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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票債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

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13,07

8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　　　　　　　　　　　　　　　　　　　113年度南簡字第1369號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請求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7月12日 448,571元 350,000元 111年7月13日 TH356120

2 111年7月12日 770,000元 770,000元 112年7月10日 TH35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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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369號
原      告  李忠憲  


訴訟代理人  洪梅芬律師
            王紹雲律師
            李政儒律師
            涂欣成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黃明舜  
訴訟代理人  呂承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於民國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3,078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妥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聲請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905號准許本票強制執行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主張票據權利，然原告否認被告對系爭本票之債權存在等情，為被告所否認，顯見原告就系爭本票之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否，即有主觀之不明確，足致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法律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於本院認原告之主張為有理由時，並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加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自有即受本件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要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即原告配偶林怡伶於民國104年1月1日向訴外人李慶木盤讓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重測前為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下稱932-3地號）土地上之阿娟檳榔善化分店（下稱系爭檳榔攤）經營，並設立小丸子商行與李慶木簽約。林怡伶受讓系爭檳榔攤時，電錶（下稱系爭電錶）已安裝於店內牆上，林怡伶均按被告寄送之繳費通知單繳納電費。被告於111年6月22日派員至系爭檳榔攤稽查後，竟稱有不詳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續鉤或電壓線上，致系爭電錶計量失準之違規用電情事，要求原告至被告處說明，然被告主管不採信原告說明，要求原告簽具承認違規用電、應給付追償電費新臺幣（下同）1,218,571元予被告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並要求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向原告訛稱如嗣後經查明原告確實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原告系爭本票，原告認被告為公營事業單位，遂同意被告主管之要求。
（二）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3款規定，須有損壞或改變電度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其失效不準之行為，始構成違規用電。被告係以原告涉嫌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接續鉤或電壓線上，導致電錶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情事，告發原告涉犯詐欺、竊盜罪嫌，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427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刑案），查明原告並非更改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則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即原告有違規用電之侵權行為顯不存在。原告既經系爭刑案查明未改裝電錶違規用電，則被告對原告無債權存在甚明。被告不守承諾，原告獲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後，被告不僅未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甚持系爭本票聲請本票強制執行，要求原告不存在之債務。
（三）系爭檳榔攤負責人為林怡伶，電號00000000000（下稱系爭電號）之繳費義務人為訴外人張喆巽，兩造間顯無用電契約關係存在，且被告就追償之1,218,571元，其計算方式、計算期間、各期金額均未提出證明。原告僅為善意第三人，單純根據被告寄發之繳費單繳納電費，難認有何不法，被告追償電費之對象應是造成被告受有電費計算失準而財產損害之侵權行為人李慶木等語。
（四）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
三、被告則以：
(一)原告簽署系爭本票為票據債務人，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時，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主張原告與執票人即被告間有抗辯事由存在，仍應由本票債務人即原告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係系爭電號之用電人，被告於111年6月22日派員稽查用電狀況時，發現原告涉嫌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接續鉤或電壓線上，導致電錶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之情事，原告於同年7月12日出於其自由意志簽立分期繳納陳情書及系爭切結書，承認系爭電錶計量失準已構成違規用電之事實，且願意以分期繳納方式償還應給付之追償電費，追償電費計算單亦明確記載追償電費之計算方式、計算期間及分期繳納金額，其中分期繳納方式係將應追償款項之總額1,218,571元，分為34期，第1期應於111年7月13日繳納63,571元，而後自111年8月起至114年4月止，每1期應於每月10日前繳納35,000元，同時原告亦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用以擔保系爭切結書分期款項之履行。詎原告在111年7月13日給付第1期款項63,517元後，便遲至112年6月14日再繳納第2期款項35,000元予被告，之後就未再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如期繳納追償款，原告對被告以系爭本票所擔保之系爭切結書第3期至34期款之債權仍存在。縱系爭本票無效，被告亦得持系爭切結書請求原告給付追償電費，足證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原告簽立系爭切結書之履行。
(三)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僅表明「難認被告（即原告）有更改電錶之情事」，就刑法竊電及詐欺得利之犯罪嫌疑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然電業法第56條規定之實際用電人有違規用電之事實，與刑法規範之行為人是否構成竊電行為，乃屬二事，原告遽以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主張其並未構成違規用電情事，顯然誤解法律上之規範。電業法第56條規定之立法理由已明示實際用電人不論是否為破壞電錶之行為人，亦不論是否為用戶或非用戶，基於善良管理之責即負有償還電費之責，原告既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即負有償還電費之責等語。
(四)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85頁）：
（一）原告自104年1月1日起，係位於932-3地號土地上系爭檳榔攤、系爭電號之用電人。
（二）被告對原告提出之詐欺、竊盜刑事告訴，業經系爭刑案為不起訴處分。
（三）原告於111年7月12日簽立分期繳納陳情書、系爭切結書、系爭本票，願意以分期繳納方式償還應給付之追償電費1,218,571元。
（四）原告於111年7月13日給付第1期款63,571元、112年6月14日繳納第2期款35,000元予被告，之後就未依系爭切結書約定如期繳納追償電費。　
五、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86頁）：
　　系爭本票債權是否存在？即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有無理由？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係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系爭刑案已查明原告並非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即原告有違規用電之侵權行為不存在，被告對原告即無債權。又兩造間無用電契約關係，且被告就追償1,218,571元之計算方式、計算期間、各期金額均未提出證明，被告追償電費之對象應為李慶木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抗辯。經查：
（一）按事實為法律關係發生之特別要件者，在消極確認之訴，應由被告就其存在負舉證之責任。在其他之訴，始應由原告就其存在負舉證之責任（司法院院字第2269號解釋意旨參照），此為一般確認之訴之舉證原則。惟按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究非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此觀票據法第13條本文之反面解釋即明。又「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執票人不負證明關於給付之原因之責任，如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或詐欺時，則應由該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1540號民事判例參照）。再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最高法院97年度台簡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基於票據之無因性，原則上應由票據債務人就其簽發票據之原因，負舉證責任，除非在執票人主張票據係因票據債務人借款而簽發交付，而票據債務人亦不爭執票據係因雙方間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而簽發交付，惟僅以並未收受借款，消費借貸契約尚未成立置辯之情形，始例外由執票人就借款已交付之事實，負證明之責。故票據債務人如否認執票人主張之票據原因關係存在，並另提出其他原因關係之抗辯時，基於票據之無因性，自應由票據債務人就其所抗辯之票據原因關係，負舉證責任。即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簡上字第8號民事判決亦同此見解。
（二）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的原因關係為原告有違規用電情事，但系爭刑案已查明原告並非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即不存在，被告對原告無系爭本票債權云云，既與被告所辯原告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依電業法第56條規定，即負有償還電費之責。原告簽立分期繳納陳情書、系爭切結書及系爭本票，同意以分期繳納方式償還應給付之追償電費，被告之系爭本票債權自仍存在等語不符，參照前段說明，自應由原告對其主張之前開原因關係，即被告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等情，負舉證之責，原告主張依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79號民事判決，應由被告就所抗辯之原因關係負舉證責任云云，要無可採。
（三）原告主張被告向其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系爭刑案已查明原告並非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及其本票債權不存在云云，雖據原告提出系爭本票裁定、系爭刑案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對林怡伶即小丸子商行113年核定稅額繳款書影本各1件、張喆巽之電費繳費通知單（繳費憑證）影本3件為證，且被告不爭執其形式上之真正。惟查上開證據均無從證明原告主張被告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等情為真實，亦無法證明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係以其有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3款規定之情事或原告為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為原因關係，則系爭刑案雖經檢察官認定李慶木確曾更改系爭電錶提供證人即系爭檳榔攤隔壁麵攤店（下稱隔壁麵攤店）老闆林秀琴用電，被告告訴原告涉嫌竊電及詐欺得利等罪嫌不足而予原告不起訴處分，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刑案卷查對無誤，且有系爭刑案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1件在卷可稽，亦僅能證明原告非更改系爭電錶之犯罪行為人，尚難以此認定原告即無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存在。原告就其主張之系爭本票原因關係既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信為真實。
（四）況查被告於111年6月22日至系爭檳榔攤實地進行用電調查，原告之配偶林怡伶在場，系爭電號之用電戶名雖為張喆巽，但用電人為原告，因此被告人員出具記載包括：系爭電號、用電戶名張喆巽、原告為用電人及其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電話與通訊處、用電地點為932-3地號土地、用途為系爭檳榔攤及隔壁麵攤店之燈、「本戶涉嫌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接續鉤或（電壓線）上，導致電錶計量失准，構成違規用電事實」、「用戶同意稽查人員進入屋內清點用電設備，並且願意依規定繳交追償電費。用戶簽章：」等字樣及被告人員調查結果之用電實地調查書予在場人林怡伶時，林怡伶即在上開用戶簽章處及下方處簽名確認。嗣原告於同年7月12日出具陳情書表明：「一、依據貴公司台南區處稽字第111195號繳款通知書陳情。二、本人因遭不明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連續鉤(或電壓線)上，使電錶計量失准，構成違規用電事實，需繳付追償電費共計新台幣1,218,571元整。因目前景氣不佳經濟困難，懇請貴公司准予分期繳費。此致台灣電力公司台南區營業處　陳情人：李忠憲……」等語；原告並於同日出具系爭切結書載明：「本户(電號：00-00-0000-00-0)因違規用電，應給付追償電費新臺幣1,218,571元整，第1期應繳63,571元，預計於111年7月13日繳納。餘款新臺幣1,155,000元，切結分33期繳納，每期35,000元，自民國111年8月起至114年4月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繳付，並開立本票2張，經雙方同意於全數繳清日始退還全部之本票，且任何一期逾期未付清，即視為本票全部到期，願無條件接受停電及負法律上之責任，如因停電而造成損失，概由本人自行負責，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本案追償電費共分34期繳清)此致台灣電力公司台南區營業處　立書人:李忠憲……」等語；被告於同年6月22日製作之追償電費計算單已載明其對原告追償電費之計算期間、計價金額、追償電度及電錶賠償款等，共1,218,571元，原告並依用電戶名張喆巽之被告繳費通知繳納第1期追償電費63,571元等情，亦有被告提出之台灣電力公司用電實地調查書、追償電費計算單、繳費憑證（證明聯）、原告陳情書、系爭切結書影本各1件在卷可憑，且原告除爭執上開追償電費計算單為被告自行計算之外，對被告所提其餘上開書證均不爭執其真正（見本院113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72頁、第73頁），原告並自承其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見本院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85頁），可知系爭電號之用電戶名雖為張喆巽，但原告及林怡伶均向被告表明原告方為實際用電人，且原告確實知悉系爭電錶乃「遭不明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連續鉤(或電壓線)上，使電錶計量失准，構成違規用電事實」，原告始遭被告追償電費，原告並同意給付被告要求之追償電費1,218,571元，僅請求被告讓其分34期給付，系爭切結書並承諾原告簽發系爭本票為擔保，如原告有任何1期逾期清償，系爭本票及上開追償電費之分期債務即視為全部到期，原告願無條件負擔法律上之責任。堪認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時，確實知悉其原因關係並非原告有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3款規定之情事或原告為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益證原告主張被告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等情，乃屬不實，不足採信。
（五）原告雖另主張兩造間無用電契約關係，且被告就追償1,218,571元之計算方式、計算期間、各期金額均未提出證明，被告追償電費之對象應為李慶木云云。惟查原告已自承其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且出具系爭切結書承諾願意分期給付被告要求之追償電費1,218,571元，有如前述，原告嗣並繳付第1期及第2期之追償電費予被告，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自不得事後再爭執被告計算系爭追償電費不當。至原告是否為系爭電號之名義人或兩造間有無用電契約，核不影響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及系爭切結書向被告承諾負擔追償電費1,218,571元之責任。是原告上開主張，仍無可取。
（六）又查原告既無法證明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如其上開主張而已不存在，且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被告追償原告因不明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連續鉤(或電壓線)上，使電錶計量失准之違規用電行為受有利益之電費補償及原告出具之陳情書與系爭切結書，已如前述，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因其原因關係不存在而不存在云云，自無可採。再查原告於111年7月13日給付其同意之追償電費第1期款63,571元、112年6月14日繳納第2期款35,000元予被告，之後就未依系爭切結書約定如期繳納追償電費，為兩造所不爭執，依系爭切結書之承諾，原告對被告所負系爭本票及上開追償電費之分期債務即視為全部到期，原告應對被告負擔法律上之責任，被告自得依據系爭本票或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之追償電費，則被告持系爭本票聲請系爭本票裁定行使其票據權利，自屬合法有據。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對其不存在云云，要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依原告主張之內容及現存卷證，均無從證明原告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真實，難認原告已盡舉證之責。是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及其債權均不存在云云，自屬無據。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13,078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　　　　　　　　　　　　　　　　　　　113年度南簡字第1369號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請求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7月12日

		448,571元

		350,000元

		111年7月13日

		TH356120



		2

		111年7月12日

		770,000元

		770,000元

		112年7月10日

		TH35612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369號
原      告  李忠憲  

訴訟代理人  洪梅芬律師
            王紹雲律師
            李政儒律師
            涂欣成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黃明舜  
訴訟代理人  呂承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於民國113年11月5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3,078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妥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持有原
    告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聲請本院113年
    度司票字第2905號准許本票強制執行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
    定）主張票據權利，然原告否認被告對系爭本票之債權存在
    等情，為被告所否認，顯見原告就系爭本票之債權債務關係
    之存否，即有主觀之不明確，足致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
    存在之法律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於本院認原
    告之主張為有理由時，並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加以除去
    ，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自有即受本件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要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即原告配偶林怡伶於民國104年1月1日向訴外人李
      慶木盤讓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重測前為臺南市
      ○○區○○段00000地號，下稱932-3地號）土地上之阿娟檳榔
      善化分店（下稱系爭檳榔攤）經營，並設立小丸子商行與
      李慶木簽約。林怡伶受讓系爭檳榔攤時，電錶（下稱系爭
      電錶）已安裝於店內牆上，林怡伶均按被告寄送之繳費通
      知單繳納電費。被告於111年6月22日派員至系爭檳榔攤稽
      查後，竟稱有不詳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續鉤或電壓線
      上，致系爭電錶計量失準之違規用電情事，要求原告至被
      告處說明，然被告主管不採信原告說明，要求原告簽具承
      認違規用電、應給付追償電費新臺幣（下同）1,218,571
      元予被告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並要求原告簽發
      系爭本票擔保，向原告訛稱如嗣後經查明原告確實無違規
      用電情事會返還原告系爭本票，原告認被告為公營事業單
      位，遂同意被告主管之要求。
（二）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3款規定，須有損壞或改變電
      度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
      其失效不準之行為，始構成違規用電。被告係以原告涉嫌
      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接續鉤或電壓線上，導致電錶計量失
      準，構成違規用電情事，告發原告涉犯詐欺、竊盜罪嫌，
      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427號檢察官不起
      訴處分書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刑案），查明原告並非
      更改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則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
      關係即原告有違規用電之侵權行為顯不存在。原告既經系
      爭刑案查明未改裝電錶違規用電，則被告對原告無債權存
      在甚明。被告不守承諾，原告獲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後，
      被告不僅未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甚持系爭本票聲請本票
      強制執行，要求原告不存在之債務。
（三）系爭檳榔攤負責人為林怡伶，電號00000000000（下稱系
      爭電號）之繳費義務人為訴外人張喆巽，兩造間顯無用電
      契約關係存在，且被告就追償之1,218,571元，其計算方
      式、計算期間、各期金額均未提出證明。原告僅為善意第
      三人，單純根據被告寄發之繳費單繳納電費，難認有何不
      法，被告追償電費之對象應是造成被告受有電費計算失準
      而財產損害之侵權行為人李慶木等語。
（四）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
三、被告則以：
(一)原告簽署系爭本票為票據債務人，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
    權不存在時，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主張原告與執票人即被
    告間有抗辯事由存在，仍應由本票債務人即原告負舉證責任
    。
(二)原告係系爭電號之用電人，被告於111年6月22日派員稽查用
    電狀況時，發現原告涉嫌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接續鉤或電壓
    線上，導致電錶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之情事，原告於同
    年7月12日出於其自由意志簽立分期繳納陳情書及系爭切結
    書，承認系爭電錶計量失準已構成違規用電之事實，且願意
    以分期繳納方式償還應給付之追償電費，追償電費計算單亦
    明確記載追償電費之計算方式、計算期間及分期繳納金額，
    其中分期繳納方式係將應追償款項之總額1,218,571元，分
    為34期，第1期應於111年7月13日繳納63,571元，而後自111
    年8月起至114年4月止，每1期應於每月10日前繳納35,000元
    ，同時原告亦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用以擔保系爭切結書分
    期款項之履行。詎原告在111年7月13日給付第1期款項63,51
    7元後，便遲至112年6月14日再繳納第2期款項35,000元予被
    告，之後就未再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如期繳納追償款，原告
    對被告以系爭本票所擔保之系爭切結書第3期至34期款之債
    權仍存在。縱系爭本票無效，被告亦得持系爭切結書請求原
    告給付追償電費，足證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原告簽立系爭切結
    書之履行。
(三)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僅表明「難認被告（即原告）有更改電
    錶之情事」，就刑法竊電及詐欺得利之犯罪嫌疑不足而為不
    起訴處分。然電業法第56條規定之實際用電人有違規用電之
    事實，與刑法規範之行為人是否構成竊電行為，乃屬二事，
    原告遽以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主張其並未構成違規用電情事
    ，顯然誤解法律上之規範。電業法第56條規定之立法理由已
    明示實際用電人不論是否為破壞電錶之行為人，亦不論是否
    為用戶或非用戶，基於善良管理之責即負有償還電費之責，
    原告既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即負有償還電費之責等語。
(四)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本
    院卷第85頁）：
（一）原告自104年1月1日起，係位於932-3地號土地上系爭檳榔
      攤、系爭電號之用電人。
（二）被告對原告提出之詐欺、竊盜刑事告訴，業經系爭刑案為
      不起訴處分。
（三）原告於111年7月12日簽立分期繳納陳情書、系爭切結書、
      系爭本票，願意以分期繳納方式償還應給付之追償電費1,
      218,571元。
（四）原告於111年7月13日給付第1期款63,571元、112年6月14
      日繳納第2期款35,000元予被告，之後就未依系爭切結書
      約定如期繳納追償電費。　
五、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
    卷第86頁）：
　　系爭本票債權是否存在？即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
    在，有無理由？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係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
    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
    票擔保，系爭刑案已查明原告並非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
    侵權行為人，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即原告有違規用電之
    侵權行為不存在，被告對原告即無債權。又兩造間無用電契
    約關係，且被告就追償1,218,571元之計算方式、計算期間
    、各期金額均未提出證明，被告追償電費之對象應為李慶木
    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抗辯。經查：
（一）按事實為法律關係發生之特別要件者，在消極確認之訴，
      應由被告就其存在負舉證之責任。在其他之訴，始應由原
      告就其存在負舉證之責任（司法院院字第2269號解釋意旨
      參照），此為一般確認之訴之舉證原則。惟按票據債務人
      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
      抗執票人。然發票人究非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
      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此觀票據法第13條本文之反面解釋即
      明。又「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執票人不負證明關於
      給付之原因之責任，如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
      於惡意或詐欺時，則應由該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最高
      法院64年台上字第1540號民事判例參照）。再按「票據乃
      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
      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
      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
      ，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
      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
      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
      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
      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
      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
      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最高
      法院97年度台簡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基於
      票據之無因性，原則上應由票據債務人就其簽發票據之原
      因，負舉證責任，除非在執票人主張票據係因票據債務人
      借款而簽發交付，而票據債務人亦不爭執票據係因雙方間
      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而簽發交付，惟僅以並未收受借款
      ，消費借貸契約尚未成立置辯之情形，始例外由執票人就
      借款已交付之事實，負證明之責。故票據債務人如否認執
      票人主張之票據原因關係存在，並另提出其他原因關係之
      抗辯時，基於票據之無因性，自應由票據債務人就其所抗
      辯之票據原因關係，負舉證責任。即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
      簡上字第8號民事判決亦同此見解。
（二）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的原因關係為原告有違規用電情
      事，但系爭刑案已查明原告並非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
      侵權行為人，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即不存在，被告對
      原告無系爭本票債權云云，既與被告所辯原告為系爭電號
      之用電人，依電業法第56條規定，即負有償還電費之責。
      原告簽立分期繳納陳情書、系爭切結書及系爭本票，同意
      以分期繳納方式償還應給付之追償電費，被告之系爭本票
      債權自仍存在等語不符，參照前段說明，自應由原告對其
      主張之前開原因關係，即被告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
      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
      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等情，負舉證之責，原告主張依
      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79號民事判決，應由被告就所
      抗辯之原因關係負舉證責任云云，要無可採。
（三）原告主張被告向其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
      返還系爭本票，系爭刑案已查明原告並非更改系爭電錶之
      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及其本票
      債權不存在云云，雖據原告提出系爭本票裁定、系爭刑案
      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對林怡伶即小丸
      子商行113年核定稅額繳款書影本各1件、張喆巽之電費繳
      費通知單（繳費憑證）影本3件為證，且被告不爭執其形
      式上之真正。惟查上開證據均無從證明原告主張被告向原
      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
      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等情為真
      實，亦無法證明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係以其有違規用電處理
      規則第3條第3款規定之情事或原告為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
      用電侵權行為人為原因關係，則系爭刑案雖經檢察官認定
      李慶木確曾更改系爭電錶提供證人即系爭檳榔攤隔壁麵攤
      店（下稱隔壁麵攤店）老闆林秀琴用電，被告告訴原告涉
      嫌竊電及詐欺得利等罪嫌不足而予原告不起訴處分，業經
      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刑案卷查對無誤，且有系爭刑案檢察
      官不起訴處分書1件在卷可稽，亦僅能證明原告非更改系
      爭電錶之犯罪行為人，尚難以此認定原告即無簽發系爭本
      票之原因關係存在。原告就其主張之系爭本票原因關係既
      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信為真實。
（四）況查被告於111年6月22日至系爭檳榔攤實地進行用電調查
      ，原告之配偶林怡伶在場，系爭電號之用電戶名雖為張喆
      巽，但用電人為原告，因此被告人員出具記載包括：系爭
      電號、用電戶名張喆巽、原告為用電人及其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電話與通訊處、用電地點為932-3地號土地、
      用途為系爭檳榔攤及隔壁麵攤店之燈、「本戶涉嫌加裝電
      子零件於電壓接續鉤或（電壓線）上，導致電錶計量失准
      ，構成違規用電事實」、「用戶同意稽查人員進入屋內清
      點用電設備，並且願意依規定繳交追償電費。用戶簽章：
      」等字樣及被告人員調查結果之用電實地調查書予在場人
      林怡伶時，林怡伶即在上開用戶簽章處及下方處簽名確認
      。嗣原告於同年7月12日出具陳情書表明：「一、依據貴
      公司台南區處稽字第111195號繳款通知書陳情。二、本人
      因遭不明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連續鉤(或電壓線)上，
      使電錶計量失准，構成違規用電事實，需繳付追償電費共
      計新台幣1,218,571元整。因目前景氣不佳經濟困難，懇
      請貴公司准予分期繳費。此致台灣電力公司台南區營業處
      　陳情人：李忠憲……」等語；原告並於同日出具系爭切結
      書載明：「本户(電號：00-00-0000-00-0)因違規用電，
      應給付追償電費新臺幣1,218,571元整，第1期應繳63,571
      元，預計於111年7月13日繳納。餘款新臺幣1,155,000元
      ，切結分33期繳納，每期35,000元，自民國111年8月起至
      114年4月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繳付，並開立本票2張，
      經雙方同意於全數繳清日始退還全部之本票，且任何一期
      逾期未付清，即視為本票全部到期，願無條件接受停電及
      負法律上之責任，如因停電而造成損失，概由本人自行負
      責，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本案追償電費共
      分34期繳清)此致台灣電力公司台南區營業處　立書人:李
      忠憲……」等語；被告於同年6月22日製作之追償電費計算
      單已載明其對原告追償電費之計算期間、計價金額、追償
      電度及電錶賠償款等，共1,218,571元，原告並依用電戶
      名張喆巽之被告繳費通知繳納第1期追償電費63,571元等
      情，亦有被告提出之台灣電力公司用電實地調查書、追償
      電費計算單、繳費憑證（證明聯）、原告陳情書、系爭切
      結書影本各1件在卷可憑，且原告除爭執上開追償電費計
      算單為被告自行計算之外，對被告所提其餘上開書證均不
      爭執其真正（見本院113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
      第72頁、第73頁），原告並自承其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
      見本院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85頁），可
      知系爭電號之用電戶名雖為張喆巽，但原告及林怡伶均向
      被告表明原告方為實際用電人，且原告確實知悉系爭電錶
      乃「遭不明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連續鉤(或電壓線)上
      ，使電錶計量失准，構成違規用電事實」，原告始遭被告
      追償電費，原告並同意給付被告要求之追償電費1,218,57
      1元，僅請求被告讓其分34期給付，系爭切結書並承諾原
      告簽發系爭本票為擔保，如原告有任何1期逾期清償，系
      爭本票及上開追償電費之分期債務即視為全部到期，原告
      願無條件負擔法律上之責任。堪認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予被
      告時，確實知悉其原因關係並非原告有違規用電處理規則
      第3條第3款規定之情事或原告為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
      侵權行為人，益證原告主張被告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
      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
      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等情，乃屬不實，不足採信。
（五）原告雖另主張兩造間無用電契約關係，且被告就追償1,21
      8,571元之計算方式、計算期間、各期金額均未提出證明
      ，被告追償電費之對象應為李慶木云云。惟查原告已自承
      其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且出具系爭切結書承諾願意分期
      給付被告要求之追償電費1,218,571元，有如前述，原告
      嗣並繳付第1期及第2期之追償電費予被告，為兩造所不爭
      執，則原告自不得事後再爭執被告計算系爭追償電費不當
      。至原告是否為系爭電號之名義人或兩造間有無用電契約
      ，核不影響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及系爭切結書向被告承諾負
      擔追償電費1,218,571元之責任。是原告上開主張，仍無
      可取。
（六）又查原告既無法證明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如其上開主張而
      已不存在，且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被告追償原告因不明
      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連續鉤(或電壓線)上，使電錶計
      量失准之違規用電行為受有利益之電費補償及原告出具之
      陳情書與系爭切結書，已如前述，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
      因其原因關係不存在而不存在云云，自無可採。再查原告
      於111年7月13日給付其同意之追償電費第1期款63,571元
      、112年6月14日繳納第2期款35,000元予被告，之後就未
      依系爭切結書約定如期繳納追償電費，為兩造所不爭執，
      依系爭切結書之承諾，原告對被告所負系爭本票及上開追
      償電費之分期債務即視為全部到期，原告應對被告負擔法
      律上之責任，被告自得依據系爭本票或系爭切結書，請求
      被告給付剩餘之追償電費，則被告持系爭本票聲請系爭本
      票裁定行使其票據權利，自屬合法有據。原告主張系爭本
      票債權對其不存在云云，要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依原告主張之內容及現存卷證，均無從證明原告
    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真實，難認原告已盡舉證
    之責。是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及其債權均不存在云
    云，自屬無據。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之系爭
    本票債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
    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13,07
    8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　　　　　　　　　　　　　　　　　　　113年度南簡字第1369號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請求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7月12日 448,571元 350,000元 111年7月13日 TH356120 2 111年7月12日 770,000元 770,000元 112年7月10日 TH35612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369號
原      告  李忠憲  


訴訟代理人  洪梅芬律師
            王紹雲律師
            李政儒律師
            涂欣成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黃明舜  
訴訟代理人  呂承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於民國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3,078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妥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聲請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905號准許本票強制執行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主張票據權利，然原告否認被告對系爭本票之債權存在等情，為被告所否認，顯見原告就系爭本票之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否，即有主觀之不明確，足致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法律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於本院認原告之主張為有理由時，並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加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自有即受本件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要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即原告配偶林怡伶於民國104年1月1日向訴外人李慶木盤讓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重測前為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下稱932-3地號）土地上之阿娟檳榔善化分店（下稱系爭檳榔攤）經營，並設立小丸子商行與李慶木簽約。林怡伶受讓系爭檳榔攤時，電錶（下稱系爭電錶）已安裝於店內牆上，林怡伶均按被告寄送之繳費通知單繳納電費。被告於111年6月22日派員至系爭檳榔攤稽查後，竟稱有不詳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續鉤或電壓線上，致系爭電錶計量失準之違規用電情事，要求原告至被告處說明，然被告主管不採信原告說明，要求原告簽具承認違規用電、應給付追償電費新臺幣（下同）1,218,571元予被告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並要求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向原告訛稱如嗣後經查明原告確實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原告系爭本票，原告認被告為公營事業單位，遂同意被告主管之要求。
（二）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3款規定，須有損壞或改變電度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其失效不準之行為，始構成違規用電。被告係以原告涉嫌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接續鉤或電壓線上，導致電錶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情事，告發原告涉犯詐欺、竊盜罪嫌，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427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刑案），查明原告並非更改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則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即原告有違規用電之侵權行為顯不存在。原告既經系爭刑案查明未改裝電錶違規用電，則被告對原告無債權存在甚明。被告不守承諾，原告獲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後，被告不僅未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甚持系爭本票聲請本票強制執行，要求原告不存在之債務。
（三）系爭檳榔攤負責人為林怡伶，電號00000000000（下稱系爭電號）之繳費義務人為訴外人張喆巽，兩造間顯無用電契約關係存在，且被告就追償之1,218,571元，其計算方式、計算期間、各期金額均未提出證明。原告僅為善意第三人，單純根據被告寄發之繳費單繳納電費，難認有何不法，被告追償電費之對象應是造成被告受有電費計算失準而財產損害之侵權行為人李慶木等語。
（四）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
三、被告則以：
(一)原告簽署系爭本票為票據債務人，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時，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主張原告與執票人即被告間有抗辯事由存在，仍應由本票債務人即原告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係系爭電號之用電人，被告於111年6月22日派員稽查用電狀況時，發現原告涉嫌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接續鉤或電壓線上，導致電錶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之情事，原告於同年7月12日出於其自由意志簽立分期繳納陳情書及系爭切結書，承認系爭電錶計量失準已構成違規用電之事實，且願意以分期繳納方式償還應給付之追償電費，追償電費計算單亦明確記載追償電費之計算方式、計算期間及分期繳納金額，其中分期繳納方式係將應追償款項之總額1,218,571元，分為34期，第1期應於111年7月13日繳納63,571元，而後自111年8月起至114年4月止，每1期應於每月10日前繳納35,000元，同時原告亦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用以擔保系爭切結書分期款項之履行。詎原告在111年7月13日給付第1期款項63,517元後，便遲至112年6月14日再繳納第2期款項35,000元予被告，之後就未再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如期繳納追償款，原告對被告以系爭本票所擔保之系爭切結書第3期至34期款之債權仍存在。縱系爭本票無效，被告亦得持系爭切結書請求原告給付追償電費，足證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原告簽立系爭切結書之履行。
(三)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僅表明「難認被告（即原告）有更改電錶之情事」，就刑法竊電及詐欺得利之犯罪嫌疑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然電業法第56條規定之實際用電人有違規用電之事實，與刑法規範之行為人是否構成竊電行為，乃屬二事，原告遽以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主張其並未構成違規用電情事，顯然誤解法律上之規範。電業法第56條規定之立法理由已明示實際用電人不論是否為破壞電錶之行為人，亦不論是否為用戶或非用戶，基於善良管理之責即負有償還電費之責，原告既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即負有償還電費之責等語。
(四)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85頁）：
（一）原告自104年1月1日起，係位於932-3地號土地上系爭檳榔攤、系爭電號之用電人。
（二）被告對原告提出之詐欺、竊盜刑事告訴，業經系爭刑案為不起訴處分。
（三）原告於111年7月12日簽立分期繳納陳情書、系爭切結書、系爭本票，願意以分期繳納方式償還應給付之追償電費1,218,571元。
（四）原告於111年7月13日給付第1期款63,571元、112年6月14日繳納第2期款35,000元予被告，之後就未依系爭切結書約定如期繳納追償電費。　
五、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86頁）：
　　系爭本票債權是否存在？即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有無理由？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係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系爭刑案已查明原告並非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即原告有違規用電之侵權行為不存在，被告對原告即無債權。又兩造間無用電契約關係，且被告就追償1,218,571元之計算方式、計算期間、各期金額均未提出證明，被告追償電費之對象應為李慶木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抗辯。經查：
（一）按事實為法律關係發生之特別要件者，在消極確認之訴，應由被告就其存在負舉證之責任。在其他之訴，始應由原告就其存在負舉證之責任（司法院院字第2269號解釋意旨參照），此為一般確認之訴之舉證原則。惟按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究非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此觀票據法第13條本文之反面解釋即明。又「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執票人不負證明關於給付之原因之責任，如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或詐欺時，則應由該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1540號民事判例參照）。再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最高法院97年度台簡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基於票據之無因性，原則上應由票據債務人就其簽發票據之原因，負舉證責任，除非在執票人主張票據係因票據債務人借款而簽發交付，而票據債務人亦不爭執票據係因雙方間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而簽發交付，惟僅以並未收受借款，消費借貸契約尚未成立置辯之情形，始例外由執票人就借款已交付之事實，負證明之責。故票據債務人如否認執票人主張之票據原因關係存在，並另提出其他原因關係之抗辯時，基於票據之無因性，自應由票據債務人就其所抗辯之票據原因關係，負舉證責任。即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簡上字第8號民事判決亦同此見解。
（二）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的原因關係為原告有違規用電情事，但系爭刑案已查明原告並非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即不存在，被告對原告無系爭本票債權云云，既與被告所辯原告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依電業法第56條規定，即負有償還電費之責。原告簽立分期繳納陳情書、系爭切結書及系爭本票，同意以分期繳納方式償還應給付之追償電費，被告之系爭本票債權自仍存在等語不符，參照前段說明，自應由原告對其主張之前開原因關係，即被告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等情，負舉證之責，原告主張依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79號民事判決，應由被告就所抗辯之原因關係負舉證責任云云，要無可採。
（三）原告主張被告向其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系爭刑案已查明原告並非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及其本票債權不存在云云，雖據原告提出系爭本票裁定、系爭刑案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對林怡伶即小丸子商行113年核定稅額繳款書影本各1件、張喆巽之電費繳費通知單（繳費憑證）影本3件為證，且被告不爭執其形式上之真正。惟查上開證據均無從證明原告主張被告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等情為真實，亦無法證明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係以其有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3款規定之情事或原告為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為原因關係，則系爭刑案雖經檢察官認定李慶木確曾更改系爭電錶提供證人即系爭檳榔攤隔壁麵攤店（下稱隔壁麵攤店）老闆林秀琴用電，被告告訴原告涉嫌竊電及詐欺得利等罪嫌不足而予原告不起訴處分，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刑案卷查對無誤，且有系爭刑案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1件在卷可稽，亦僅能證明原告非更改系爭電錶之犯罪行為人，尚難以此認定原告即無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存在。原告就其主張之系爭本票原因關係既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信為真實。
（四）況查被告於111年6月22日至系爭檳榔攤實地進行用電調查，原告之配偶林怡伶在場，系爭電號之用電戶名雖為張喆巽，但用電人為原告，因此被告人員出具記載包括：系爭電號、用電戶名張喆巽、原告為用電人及其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電話與通訊處、用電地點為932-3地號土地、用途為系爭檳榔攤及隔壁麵攤店之燈、「本戶涉嫌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接續鉤或（電壓線）上，導致電錶計量失准，構成違規用電事實」、「用戶同意稽查人員進入屋內清點用電設備，並且願意依規定繳交追償電費。用戶簽章：」等字樣及被告人員調查結果之用電實地調查書予在場人林怡伶時，林怡伶即在上開用戶簽章處及下方處簽名確認。嗣原告於同年7月12日出具陳情書表明：「一、依據貴公司台南區處稽字第111195號繳款通知書陳情。二、本人因遭不明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連續鉤(或電壓線)上，使電錶計量失准，構成違規用電事實，需繳付追償電費共計新台幣1,218,571元整。因目前景氣不佳經濟困難，懇請貴公司准予分期繳費。此致台灣電力公司台南區營業處　陳情人：李忠憲……」等語；原告並於同日出具系爭切結書載明：「本户(電號：00-00-0000-00-0)因違規用電，應給付追償電費新臺幣1,218,571元整，第1期應繳63,571元，預計於111年7月13日繳納。餘款新臺幣1,155,000元，切結分33期繳納，每期35,000元，自民國111年8月起至114年4月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繳付，並開立本票2張，經雙方同意於全數繳清日始退還全部之本票，且任何一期逾期未付清，即視為本票全部到期，願無條件接受停電及負法律上之責任，如因停電而造成損失，概由本人自行負責，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本案追償電費共分34期繳清)此致台灣電力公司台南區營業處　立書人:李忠憲……」等語；被告於同年6月22日製作之追償電費計算單已載明其對原告追償電費之計算期間、計價金額、追償電度及電錶賠償款等，共1,218,571元，原告並依用電戶名張喆巽之被告繳費通知繳納第1期追償電費63,571元等情，亦有被告提出之台灣電力公司用電實地調查書、追償電費計算單、繳費憑證（證明聯）、原告陳情書、系爭切結書影本各1件在卷可憑，且原告除爭執上開追償電費計算單為被告自行計算之外，對被告所提其餘上開書證均不爭執其真正（見本院113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72頁、第73頁），原告並自承其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見本院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85頁），可知系爭電號之用電戶名雖為張喆巽，但原告及林怡伶均向被告表明原告方為實際用電人，且原告確實知悉系爭電錶乃「遭不明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連續鉤(或電壓線)上，使電錶計量失准，構成違規用電事實」，原告始遭被告追償電費，原告並同意給付被告要求之追償電費1,218,571元，僅請求被告讓其分34期給付，系爭切結書並承諾原告簽發系爭本票為擔保，如原告有任何1期逾期清償，系爭本票及上開追償電費之分期債務即視為全部到期，原告願無條件負擔法律上之責任。堪認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時，確實知悉其原因關係並非原告有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3款規定之情事或原告為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益證原告主張被告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等情，乃屬不實，不足採信。
（五）原告雖另主張兩造間無用電契約關係，且被告就追償1,218,571元之計算方式、計算期間、各期金額均未提出證明，被告追償電費之對象應為李慶木云云。惟查原告已自承其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且出具系爭切結書承諾願意分期給付被告要求之追償電費1,218,571元，有如前述，原告嗣並繳付第1期及第2期之追償電費予被告，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自不得事後再爭執被告計算系爭追償電費不當。至原告是否為系爭電號之名義人或兩造間有無用電契約，核不影響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及系爭切結書向被告承諾負擔追償電費1,218,571元之責任。是原告上開主張，仍無可取。
（六）又查原告既無法證明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如其上開主張而已不存在，且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被告追償原告因不明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連續鉤(或電壓線)上，使電錶計量失准之違規用電行為受有利益之電費補償及原告出具之陳情書與系爭切結書，已如前述，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因其原因關係不存在而不存在云云，自無可採。再查原告於111年7月13日給付其同意之追償電費第1期款63,571元、112年6月14日繳納第2期款35,000元予被告，之後就未依系爭切結書約定如期繳納追償電費，為兩造所不爭執，依系爭切結書之承諾，原告對被告所負系爭本票及上開追償電費之分期債務即視為全部到期，原告應對被告負擔法律上之責任，被告自得依據系爭本票或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之追償電費，則被告持系爭本票聲請系爭本票裁定行使其票據權利，自屬合法有據。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對其不存在云云，要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依原告主張之內容及現存卷證，均無從證明原告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真實，難認原告已盡舉證之責。是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及其債權均不存在云云，自屬無據。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13,078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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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請求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7月12日

		448,571元

		350,000元

		111年7月13日

		TH356120



		2

		111年7月12日

		770,000元

		770,000元

		112年7月10日

		TH35612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369號
原      告  李忠憲  

訴訟代理人  洪梅芬律師
            王紹雲律師
            李政儒律師
            涂欣成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黃明舜  
訴訟代理人  呂承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於民國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3,078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妥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2紙（下稱系爭本票）聲請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2905號准許本票強制執行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主張票據權利，然原告否認被告對系爭本票之債權存在等情，為被告所否認，顯見原告就系爭本票之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否，即有主觀之不明確，足致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法律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於本院認原告之主張為有理由時，並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加以除去，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自有即受本件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要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即原告配偶林怡伶於民國104年1月1日向訴外人李慶木盤讓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重測前為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下稱932-3地號）土地上之阿娟檳榔善化分店（下稱系爭檳榔攤）經營，並設立小丸子商行與李慶木簽約。林怡伶受讓系爭檳榔攤時，電錶（下稱系爭電錶）已安裝於店內牆上，林怡伶均按被告寄送之繳費通知單繳納電費。被告於111年6月22日派員至系爭檳榔攤稽查後，竟稱有不詳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續鉤或電壓線上，致系爭電錶計量失準之違規用電情事，要求原告至被告處說明，然被告主管不採信原告說明，要求原告簽具承認違規用電、應給付追償電費新臺幣（下同）1,218,571元予被告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並要求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向原告訛稱如嗣後經查明原告確實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原告系爭本票，原告認被告為公營事業單位，遂同意被告主管之要求。
（二）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3款規定，須有損壞或改變電度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其失效不準之行為，始構成違規用電。被告係以原告涉嫌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接續鉤或電壓線上，導致電錶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情事，告發原告涉犯詐欺、竊盜罪嫌，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427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刑案），查明原告並非更改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則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即原告有違規用電之侵權行為顯不存在。原告既經系爭刑案查明未改裝電錶違規用電，則被告對原告無債權存在甚明。被告不守承諾，原告獲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後，被告不僅未將系爭本票返還原告，甚持系爭本票聲請本票強制執行，要求原告不存在之債務。
（三）系爭檳榔攤負責人為林怡伶，電號00000000000（下稱系爭電號）之繳費義務人為訴外人張喆巽，兩造間顯無用電契約關係存在，且被告就追償之1,218,571元，其計算方式、計算期間、各期金額均未提出證明。原告僅為善意第三人，單純根據被告寄發之繳費單繳納電費，難認有何不法，被告追償電費之對象應是造成被告受有電費計算失準而財產損害之侵權行為人李慶木等語。
（四）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
三、被告則以：
(一)原告簽署系爭本票為票據債務人，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時，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主張原告與執票人即被告間有抗辯事由存在，仍應由本票債務人即原告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係系爭電號之用電人，被告於111年6月22日派員稽查用電狀況時，發現原告涉嫌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接續鉤或電壓線上，導致電錶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之情事，原告於同年7月12日出於其自由意志簽立分期繳納陳情書及系爭切結書，承認系爭電錶計量失準已構成違規用電之事實，且願意以分期繳納方式償還應給付之追償電費，追償電費計算單亦明確記載追償電費之計算方式、計算期間及分期繳納金額，其中分期繳納方式係將應追償款項之總額1,218,571元，分為34期，第1期應於111年7月13日繳納63,571元，而後自111年8月起至114年4月止，每1期應於每月10日前繳納35,000元，同時原告亦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用以擔保系爭切結書分期款項之履行。詎原告在111年7月13日給付第1期款項63,517元後，便遲至112年6月14日再繳納第2期款項35,000元予被告，之後就未再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如期繳納追償款，原告對被告以系爭本票所擔保之系爭切結書第3期至34期款之債權仍存在。縱系爭本票無效，被告亦得持系爭切結書請求原告給付追償電費，足證系爭本票係為擔保原告簽立系爭切結書之履行。
(三)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僅表明「難認被告（即原告）有更改電錶之情事」，就刑法竊電及詐欺得利之犯罪嫌疑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然電業法第56條規定之實際用電人有違規用電之事實，與刑法規範之行為人是否構成竊電行為，乃屬二事，原告遽以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主張其並未構成違規用電情事，顯然誤解法律上之規範。電業法第56條規定之立法理由已明示實際用電人不論是否為破壞電錶之行為人，亦不論是否為用戶或非用戶，基於善良管理之責即負有償還電費之責，原告既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即負有償還電費之責等語。
(四)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85頁）：
（一）原告自104年1月1日起，係位於932-3地號土地上系爭檳榔攤、系爭電號之用電人。
（二）被告對原告提出之詐欺、竊盜刑事告訴，業經系爭刑案為不起訴處分。
（三）原告於111年7月12日簽立分期繳納陳情書、系爭切結書、系爭本票，願意以分期繳納方式償還應給付之追償電費1,218,571元。
（四）原告於111年7月13日給付第1期款63,571元、112年6月14日繳納第2期款35,000元予被告，之後就未依系爭切結書約定如期繳納追償電費。　
五、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86頁）：
　　系爭本票債權是否存在？即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有無理由？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係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系爭刑案已查明原告並非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即原告有違規用電之侵權行為不存在，被告對原告即無債權。又兩造間無用電契約關係，且被告就追償1,218,571元之計算方式、計算期間、各期金額均未提出證明，被告追償電費之對象應為李慶木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抗辯。經查：
（一）按事實為法律關係發生之特別要件者，在消極確認之訴，應由被告就其存在負舉證之責任。在其他之訴，始應由原告就其存在負舉證之責任（司法院院字第2269號解釋意旨參照），此為一般確認之訴之舉證原則。惟按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前手間所存在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然發票人究非不得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此觀票據法第13條本文之反面解釋即明。又「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執票人不負證明關於給付之原因之責任，如票據債務人主張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或詐欺時，則應由該債務人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1540號民事判例參照）。再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最高法院97年度台簡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基於票據之無因性，原則上應由票據債務人就其簽發票據之原因，負舉證責任，除非在執票人主張票據係因票據債務人借款而簽發交付，而票據債務人亦不爭執票據係因雙方間消費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而簽發交付，惟僅以並未收受借款，消費借貸契約尚未成立置辯之情形，始例外由執票人就借款已交付之事實，負證明之責。故票據債務人如否認執票人主張之票據原因關係存在，並另提出其他原因關係之抗辯時，基於票據之無因性，自應由票據債務人就其所抗辯之票據原因關係，負舉證責任。即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簡上字第8號民事判決亦同此見解。
（二）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的原因關係為原告有違規用電情事，但系爭刑案已查明原告並非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即不存在，被告對原告無系爭本票債權云云，既與被告所辯原告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依電業法第56條規定，即負有償還電費之責。原告簽立分期繳納陳情書、系爭切結書及系爭本票，同意以分期繳納方式償還應給付之追償電費，被告之系爭本票債權自仍存在等語不符，參照前段說明，自應由原告對其主張之前開原因關係，即被告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等情，負舉證之責，原告主張依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79號民事判決，應由被告就所抗辯之原因關係負舉證責任云云，要無可採。
（三）原告主張被告向其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系爭刑案已查明原告並非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及其本票債權不存在云云，雖據原告提出系爭本票裁定、系爭刑案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對林怡伶即小丸子商行113年核定稅額繳款書影本各1件、張喆巽之電費繳費通知單（繳費憑證）影本3件為證，且被告不爭執其形式上之真正。惟查上開證據均無從證明原告主張被告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等情為真實，亦無法證明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係以其有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3款規定之情事或原告為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為原因關係，則系爭刑案雖經檢察官認定李慶木確曾更改系爭電錶提供證人即系爭檳榔攤隔壁麵攤店（下稱隔壁麵攤店）老闆林秀琴用電，被告告訴原告涉嫌竊電及詐欺得利等罪嫌不足而予原告不起訴處分，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刑案卷查對無誤，且有系爭刑案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1件在卷可稽，亦僅能證明原告非更改系爭電錶之犯罪行為人，尚難以此認定原告即無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存在。原告就其主張之系爭本票原因關係既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信為真實。
（四）況查被告於111年6月22日至系爭檳榔攤實地進行用電調查，原告之配偶林怡伶在場，系爭電號之用電戶名雖為張喆巽，但用電人為原告，因此被告人員出具記載包括：系爭電號、用電戶名張喆巽、原告為用電人及其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電話與通訊處、用電地點為932-3地號土地、用途為系爭檳榔攤及隔壁麵攤店之燈、「本戶涉嫌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接續鉤或（電壓線）上，導致電錶計量失准，構成違規用電事實」、「用戶同意稽查人員進入屋內清點用電設備，並且願意依規定繳交追償電費。用戶簽章：」等字樣及被告人員調查結果之用電實地調查書予在場人林怡伶時，林怡伶即在上開用戶簽章處及下方處簽名確認。嗣原告於同年7月12日出具陳情書表明：「一、依據貴公司台南區處稽字第111195號繳款通知書陳情。二、本人因遭不明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連續鉤(或電壓線)上，使電錶計量失准，構成違規用電事實，需繳付追償電費共計新台幣1,218,571元整。因目前景氣不佳經濟困難，懇請貴公司准予分期繳費。此致台灣電力公司台南區營業處　陳情人：李忠憲……」等語；原告並於同日出具系爭切結書載明：「本户(電號：00-00-0000-00-0)因違規用電，應給付追償電費新臺幣1,218,571元整，第1期應繳63,571元，預計於111年7月13日繳納。餘款新臺幣1,155,000元，切結分33期繳納，每期35,000元，自民國111年8月起至114年4月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繳付，並開立本票2張，經雙方同意於全數繳清日始退還全部之本票，且任何一期逾期未付清，即視為本票全部到期，願無條件接受停電及負法律上之責任，如因停電而造成損失，概由本人自行負責，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證。(本案追償電費共分34期繳清)此致台灣電力公司台南區營業處　立書人:李忠憲……」等語；被告於同年6月22日製作之追償電費計算單已載明其對原告追償電費之計算期間、計價金額、追償電度及電錶賠償款等，共1,218,571元，原告並依用電戶名張喆巽之被告繳費通知繳納第1期追償電費63,571元等情，亦有被告提出之台灣電力公司用電實地調查書、追償電費計算單、繳費憑證（證明聯）、原告陳情書、系爭切結書影本各1件在卷可憑，且原告除爭執上開追償電費計算單為被告自行計算之外，對被告所提其餘上開書證均不爭執其真正（見本院113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72頁、第73頁），原告並自承其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見本院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85頁），可知系爭電號之用電戶名雖為張喆巽，但原告及林怡伶均向被告表明原告方為實際用電人，且原告確實知悉系爭電錶乃「遭不明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連續鉤(或電壓線)上，使電錶計量失准，構成違規用電事實」，原告始遭被告追償電費，原告並同意給付被告要求之追償電費1,218,571元，僅請求被告讓其分34期給付，系爭切結書並承諾原告簽發系爭本票為擔保，如原告有任何1期逾期清償，系爭本票及上開追償電費之分期債務即視為全部到期，原告願無條件負擔法律上之責任。堪認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時，確實知悉其原因關係並非原告有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3款規定之情事或原告為更改系爭電錶之違規用電侵權行為人，益證原告主張被告向原告訛稱如嗣後查明原告無違規用電情事會返還系爭本票，而要求原告簽署系爭切結書及簽發系爭本票擔保等情，乃屬不實，不足採信。
（五）原告雖另主張兩造間無用電契約關係，且被告就追償1,218,571元之計算方式、計算期間、各期金額均未提出證明，被告追償電費之對象應為李慶木云云。惟查原告已自承其為系爭電號之用電人，且出具系爭切結書承諾願意分期給付被告要求之追償電費1,218,571元，有如前述，原告嗣並繳付第1期及第2期之追償電費予被告，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自不得事後再爭執被告計算系爭追償電費不當。至原告是否為系爭電號之名義人或兩造間有無用電契約，核不影響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及系爭切結書向被告承諾負擔追償電費1,218,571元之責任。是原告上開主張，仍無可取。
（六）又查原告既無法證明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如其上開主張而已不存在，且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被告追償原告因不明人士加裝電子零件於電壓連續鉤(或電壓線)上，使電錶計量失准之違規用電行為受有利益之電費補償及原告出具之陳情書與系爭切結書，已如前述，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因其原因關係不存在而不存在云云，自無可採。再查原告於111年7月13日給付其同意之追償電費第1期款63,571元、112年6月14日繳納第2期款35,000元予被告，之後就未依系爭切結書約定如期繳納追償電費，為兩造所不爭執，依系爭切結書之承諾，原告對被告所負系爭本票及上開追償電費之分期債務即視為全部到期，原告應對被告負擔法律上之責任，被告自得依據系爭本票或系爭切結書，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之追償電費，則被告持系爭本票聲請系爭本票裁定行使其票據權利，自屬合法有據。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對其不存在云云，要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依原告主張之內容及現存卷證，均無從證明原告所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真實，難認原告已盡舉證之責。是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及其債權均不存在云云，自屬無據。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之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末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為第一審裁判費13,078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　　　　　　　　　　　　　　　　　　　113年度南簡字第1369號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請求金額 到期日 票據號碼 1 111年7月12日 448,571元 350,000元 111年7月13日 TH356120 2 111年7月12日 770,000元 770,000元 112年7月10日 TH356121 

　　　　　　　　　　





